
关于 2018 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和

部门自评情况的通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精神，推动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

发展，现将 2018 年度重点绩效评价和部门自评情况通报如

下。

一、基本情况

2018 年度我局开展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12 个，涉及财政

资金 680741.68 万元，涉及总资金 927192.63 万元。评价重

点一是民生项目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如：城乡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及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补助；就业困难人员用工补助

和社保补贴；主城区和萧山、余杭等区县（市）年度重点养

老服务工作补贴等。二是政府重点工作和重大政策。如：大

学生企业实训补贴；重点企业及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资金补

助；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扶持薄弱村集体经济、有机小镇建

设等。三是财政管理重点工作。如：十大特色潜力行业重点

扶持项目等。

重点绩效评价表明，12个专项资金及其政策总体运行情

况较好，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在就业困难人员用工补助和

社保补贴政策实施中，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创新服务方

式，利用“杭州智慧就业大数据”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就业

创业服务，项目获人社部首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

动优秀项目奖。主城区和区县（市）年度重点养老服务工作



补贴政策的实施，推动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城市社区全覆盖，

初步形成了以社区为基础，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为依托，以提

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等为主要内容，保障特殊困难老人为

重点的布局，满足社区全体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需

求。杭州市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

的开展，建立起维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屏障，预防和控制传

染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对提高居民健康素质具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全市签约 283 多万人，

签约覆盖率达 30%以上，全市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达 76%以

上，续签率达 70%左右。主城区签约居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就诊率达 66.03%，转诊省市医疗机构就诊的比例控制在

10.26%以下。

2018 年度重点绩效自评工作主要是对到期政策和实施3

到 5 年的政策开展政策性评价，共组织全市 58 个部门单位

对 61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涉及财政资金 117243.68 万元。

我局对其中 13个项目进行了抽查。

二、绩效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政策有待完善。一是部分项目及政策绩效目

标缺失或不明确不合理。二是有的政策可执行度不高，如：

补助对象认定标准认定范围等不够科学合理。三是部分项目

因素法分配后，市级层面或区县（市）未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也未制定操作层面和资金使用的实施细则，

导致区县（市）实施中具体做法差异较大甚至不规范，政策

执行不平衡，有的与杭州市级文件规定不一致，影响政策整



体效用的发挥。如：有的项目区县（市）的事后补助资金甚

至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存在一定的资金风险。

（二）部分项目管理粗放。一是项目审核、验收等把关

不严。部分项目存在项目实施主体与申报主体不一致、虚假

材料及不实票据虚报投资等问题。二是项目进度缓慢。三是

项目实施管理和资金核算不规范。四是有的项目市级财政资

金在区县（市）财政、街道乃至项目单位层层沉淀。

（三）工程项目管理不到位。主要是项目建设程序不够

规范、项目投资控制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工程结算送审不

及时等。

（四）绩效自评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绩效理念有待增强。

自评的深度广度不够，评价报告质量普遍不高。二是对因素

法分配资金的日常督查和评价工作不够到位。市级部门对于

区县（市）的资金分配、工作任务进展和完成情况、绩效情

况等不了解，后续监管不够到位。

三、工作建议

（一）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把资金绩效与行政绩效同部署、同落

实。切实强化部门单位预算绩效主体责任，构建全方位、全

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二）积极推动专项资金改革。要全面梳理部门职能、

工作任务和专项资金政策，全面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

范专项资金设立，减少专项资金之间交叉重叠等问题。



（三）完善因素分配管理模式。要科学设计分配因素，

突出绩效考核。要规范明确操作方案，准确界定和分解目标

任务。要加强过程跟踪问效，强化监督问责机制，有效提高

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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